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服装学院始建于1959年，是中国唯一以服装命名，艺工为主，艺、工、经、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设有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时尚传播学院、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语言文化学院、美术学院、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以及研究生院、国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学校设有29个本科专业，4个双学位专业点。8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个“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国家特殊需求博士项目。有1个北京市重点建设一级学科、3个北京市重点建设二级学科。中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民族服饰博物馆，被评为全国“十佳”特色博物馆之一。
学校坚持“求是创新、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形成了“服装引领、艺工融合”的办学特色，设有13个研究院所及北京市级科研机构，建设了中关村服饰时尚设计产业创新园，在我国时尚、设计产业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示范性、开拓性进展。先后承担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服装设计制作，2011年深圳大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服装设计制作，2009年建国60周年群众游行方阵服装设计，以及有关行业系统具有特殊要求的服装设计，如神舟七、九、十、十一系列航天服饰及舱内用鞋设计制作、南北极科考队手表的设计研发等重要设计创新工作。承担的2014年APEC会议领导人服装设计制作，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设计、艺术类学生也在各类国际、国内时尚重要赛事中处于领先地位，被誉为“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摇篮”。服饰、服装、珠宝、艺术等设计专业学生获得包括美国AOF国际大赛金奖、银奖，“红点”设计大赛金奖，中国设计师协会举办的“汉帛杯”国际设计大赛金银奖等国际、国家级金银奖百余项。服装表演专业独树一帜，学生培养水平全国第一，多年来在国际国内模特大赛中成绩突出，获得包括第66届（2016年）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冠军、中国超模大赛等国际、国家级奖项冠亚军。
建校以来，学校共向社会输送毕业生3万余名（其中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侨学生达3千余名），许多已成为国际国内纺织服装行业或文化创意领域的领军人物。学校荣获“功勋学院奖”、“北京时装之都建设育人贡献奖”、“北京时装之都建设特别贡献奖”。2016年，被《时装商业评论》（《Business Of Fashion》）评为中国最好的时尚高校，在全球时尚教育院校本科课程中位居前列，研究生课程“最佳长远价值”国际排名第2名。北京服装学院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中国时尚高等学府”。
一、 报考条件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有关事项的通知》(教港澳台函【2017】56号)要求，兼顾艺术类专业特点，符合以下条件者可报考我校：具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参加学测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高中毕业生，同时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
三、招生名额
根据当年申请人数、学测成绩、及考生美术功底等情况综合确定招生名额。
 
四、申请材料
1、填写申请表
下载附件《北京服装学院2018年台湾免试生入学申请表》，按要求完整填写及贴照片（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
2、学测成绩通知单影印本；
3、在校成绩（包括高一、高二各学期的平均成绩，含德行成绩和学业成绩）；
4、个人申请
通过撰写个人申请，全面展示考生本人的申请理由、爱好特长、学习能力、未来规划等各方面情況，字数不超过1000字。个人申请要求由考生本人手写。
5、台胞证影印本；
6、美术作品集（数量最多提供:素描2张、色彩画2张、设计速写2张，体裁不限，尺寸不限）
7、可以体现考生情況的其他材料。
请将以上申请材料按照顺序装订成册后，于2018年3月31日前寄至我校，并在信封上注明“台湾免试生申请材料”字样。同時将以上申请材料发送电子邮件至gjy@bift.edu.cn（无电子版的原件材料请扫描后发送，材料仍以邮寄的书面材料为准）。申请材料一经寄出后概不退还。
 
五、选拔及录取标准
1. 学院暂不组织面试，但必须提交个人美术作品集。
2. 考生务必于4月30日前通过电子邮箱与学院确认申请材料查收情况。
3. 学测成绩和报名序号经确认无误后，根据作品集评定成绩择优录取。经学校确认录取名单后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办公室（以下简称联招办）审核，联招办审核合格后统一办理入学录取手续。
　　
六、奖学金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和日常表现优异，可以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申请相应奖学金。
 
七、住宿条件
因校内住宿容量有限，原则上在北京城区有常住地的学生不安排住宿。学院配有学生集体宿舍和不同房型的公寓，单独设置或内设相应基本生活设施。
 
八、学费及其它费用
新生入学后应按学年缴纳学费，学费标准10000元/学年。住宿费根据校内现有住宿条件和相应费用标准执行。学习期间往返台湾和北京的旅费及医疗保险等各项费用自理。
 
九、其他事宜
1. 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原则上至少有效期一年。
2. 对在学测成绩、个人作品集及体检中弄虚作假的考生，一经发现，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
3. 学生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将授予其学士学位。
4. 本《简章》若有与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不符之处，以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为准。《简章》由北京服装学院国际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十、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北口樱花东路甲2号（中日友好医院东侧）北京服装学院综合楼809 国际学院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29      
咨询电话：0086-10-64288129-601/602  13264140692
传真：0086-10-64288129-605
邮箱：gjy@bift.edu.cn
国际学院网址：http://gjy.bift.edu.cn
北京服装学院网址：http://www.bift.edu.cn
微信号码：SIE-BIFT
 
十一、交通线路：
一、城市铁路轨道交通（推荐乘坐）
1. 首都机场出发：
乘坐机场快线，到达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10号线到芍药居站下车（A口出站），步行（如上图所示）即到北京服装学院。
2. 火车北京站出发：
乘坐地铁2号线，到达东直门站下车，换乘地铁13号线到光熙门站下车（A口出站），步行（如上图所示）即到北京服装学院。
3. 火车北京南站出发
乘坐地铁4号线，到达宣武门站下车，换乘地铁2号线，到达东直门站下车，换乘地铁13号线到光熙门站下车（A口出站），步行（如上图所示）即到北京服装学院。
二、学校附近汽车公共交通
1. 从太阳宫桥站下车，步行可到学校。经过太阳宫桥的公交线路有379路、419路、547路、596路、866路、916路快车、942路快、980路快、984路、特8路、运通104路、快速直达专线29路、夜30路公交线路；
2. 从中日医院站下车，步行可到学校。经过中日医院的公交线路有13路、119路、361路、379路、419路、596路、674路、684路、95路、984路、特16路、夜26路、夜28路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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